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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）印发的

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，强制性国家标准《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

第8部分：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》制定项目由国家消防救援局归

口管理。国家消防救援局委托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消防器具、

配件分技术委员会（TC113/SC5）承担起草和技术审查任务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我国已成为拥有高层建筑、地下设施

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。该类场所人员大量聚集，一旦发生火灾极易

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。研究数据表明，有毒烟气、缺氧是火灾

中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因素。因此在高层建筑、地下设施等场所配

备消防逃生自救呼吸装备，为逃生人员提供呼吸保护是非常必要的。

目前我国具有国家标准支撑，且在上述场景配备的消防逃生自

救呼吸装备为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，它是一种通过过滤装置吸附、

吸收、催化及直接过滤等作用去除一氧化碳、烟雾等有害气体，供

人员在发生火灾时逃生用的呼吸器。但其开放式气路结构导致使用

场合有局限性，当空气中氧气浓度低于17%、毒气种类超出防护范

围时不能使用。与之相比，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采用隔绝式气路，

使人体呼吸器官同大气环境隔绝，通过生氧剂与水汽的化学反应产

生氧气，供给人呼吸。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不受外界氧气浓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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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毒有害气体种类的限制，能为逃生人员提供更好的呼吸保护。

目前，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已广泛应用于煤炭矿山、消防行

业，并分别具有煤炭、消防两个领域的行业标准支撑。同时，我国

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的核心药剂超氧化钾年产量充足，材料加工、

整机装配等相关技术非常成熟，具备大规模生产、配备的基本条件。

鉴于目前我国尚无相关国家标准支撑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的生

产和检验，其他行业标准涉及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域特性，不能完全

适用于该类产品，亟待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填补领域空白，为规范化

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的生产、销售和监督管理提供依据。

二、强制性国家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本文件的制定立足于我国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产品的发

展现状和实际应用需求，制定中遵循技术指标经济合理适用、利于

批量生产、方便设计和使用拓展等原则，注重标准内容的实用性、

易读性、可操作性；

2.本文件的编写符合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

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和GB/T 20001《标准编写

规则》的规定。计量单位和符号、代号符合GB 3100《国际单位制

及其应用》和GB 3101《有关量、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》的规定；

3.以满足生产企业、用户、消防监督管理部门的需求为出发点，

使标准提出的各项技术指标符合产品当前发展水平，能够推动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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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进步，引领产业发展；

4.遵循“可证实性原则”，标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应具备科学

性和可操作性，所有强制性技术内容均能得到试验验证；

5.遵循“中立原则”，使产品标准能够成为生产者、用户和产品

质量检测机构的合格评定依据。

（二）主要技术要求的确定依据

本文件的主要技术要求是依据EN 13794:2002《呼吸保护装置

逃生用自我控制的封闭管路呼吸装置 要求、试验、标记》及GB

24502—2009《煤矿用化学氧自救器》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而

确定的，详见表1。

表 1 国内外标准主要技术要求对照表

性能 本标准 EN 13794:2002
GB 24502—

2009

裸露在外的

非金属材料

阻燃性能

续燃时间，s ≤5 ≤5 ≤5

熔融或烧穿现象 无 无 无

呼吸系统气密性（1 min内压力下

降值），Pa
≤100 ≤30 ≤100

佩戴质量，g ≤1800 ≤5000 /

防护性能

氧浓度
试验开始2 min内，% ≥17 ≥17 ≥21

其余防护时间内，% ≥21 ≥21 ≥30

二氧化碳

浓度

平均浓度，% ≤1.5 ≤1.5 ≤1.5

最大浓度，% ≤3.0 ≤3.0 ≤3.0

贮气袋吸空现象 不得出现 / 不得出现

吸气温度，℃ ≤55

≤60（相对湿

度≤30%）；

≤50（相对湿

度≥30%）

≤65（15min、

20min型）；

≤60（30min、

40min、60min

型）

吸气阻力，Pa ≤600
吸气、呼气阻

力之和≤

1600，单个阻

力≤1000

吸气、呼气阻

力之和≤

1800，单个阻

力≤1200
呼气阻力，Pa ≤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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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野

总视野保留率，% ≥70 / /

双目视野保留率，% ≥55 / /

下方视野，° ≥35 / /

视窗的透光率，% ≥85 / /

密封包装气密性

不应观察到气

泡出现，包装

内部应无水渗

进

不应观察到气

泡出现，包装

内部应无水渗

进

15 s内压力下

降≤80 Pa

呼吸系统气密性（1 min内压力下降值），Pa ≤100 ≤30 ≤100

贮气袋有效容积，L ≥5 ≥6 ≥5

连接强度，N ≥50 ≥50 ≥50

多余气体排

放阀

开启压力，Pa 150～350 / 150～350

逆向气密性（负压1000 Pa回至0

Pa所历经时间），s
≥30 / ≥30

标准编制组会同国家消防装备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对3家生产企

业的30 min型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进行了试验验证。通过试验验

证，表明本文件所确定的性能指标基本合理，主要试验验证情况汇

总见表2。
表2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汇总

试验项目 标准要求 企业一 企业二 企业三

裸露在外的

非金属材料

阻燃性能

续燃时间，s ≤5 0.0 0.0 0.0

熔融或烧穿现象 无 无 无 无

呼吸系统气密性（1 min内压力

下降值），Pa
≤100 19 35 27

佩戴质量，g ≤1800 1020 930 1460

抗机械碰撞及环境变化性能

不应有裂纹、爆开、

破碎等导致失效的

损坏

无 无 无

防护性能

氧浓度
试验开始2 min内，% ≥17 ＞17.0 ＞17.0 ＞17.0

其余防护时间内，% ≥21 ＞21.0 ＞21.0 ＞21.0

二氧化碳

浓度

平均浓度，% ≤1.5 1.08 1.43 1.40

最大浓度，% ≤3.0 1.87 2.74 2.39

贮气袋吸空现象 不得出现 未出现 未出现 未出现

吸气温度，℃ ≤55 49.5 51.2 48.3

吸气阻力，Pa ≤600 203 165 229

呼气阻力，Pa ≤1000 738 695 767

视野

总视野保留率，% ≥70 73.5 72.6 81.7

双目视野保留率，% ≥55 62.1 61.4 68.3

下方视野，° ≥35 ＞35 ＞35 ＞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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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窗的透光率，% ≥85 87 87 93

密封包装气密性

不应观察到气泡出

现，包装内部应无

水渗进

无气

泡，无

水渗进

无气

泡，无

水渗进

无气

泡，无

水渗进

呼吸系统气密性（1 min内压力下降值），Pa ≤100 19 35 27

贮气袋有效容积，L ≥5 6.2 6.1 6.6

连接强度，N ≥50 ＞50 ＞50 ＞50

多余气体排

放阀

开启压力，Pa 150 ～350 263 217 195

逆向气密性（负压1000 Pa回至

0 Pa所历经时间），s
≥30 ＞30 ＞30 ＞30

（三）标准修订变化

无。

三、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

制定情况

（一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

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5 号）等法律和部门规章

的规定。

（二）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

本文件无配套推荐性标准。

四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

的对比分析

本文件与EN 13794:2002《呼吸保护装置 逃生用自我控制的封

闭管路呼吸装置 要求、试验、标记》的对比详见表1，主要差异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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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佩戴质量(5.3)

本文件规定≤1800 g，EN 13794:2002规定≤5000 g。

依据：使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装药量的多少，本文件规定的最

大额定防护时间为30 min，而EN 13794:2002规定的最大额定防护时

间为8 h。因此，佩戴质量的指标要减小。

2.吸气温度(5.5.4)

本文件规定≤55 ℃，EN 13794:2002规定≤60 ℃（相对湿度

≤30 %）；≤50 ℃（相对湿度≥30 %）。

依据：我国产品的吸气温度大多在50 ℃左右。因此，本文件

规定吸气温度≤55 ℃，优于GB 24502—2009。

3.呼吸阻力(5.5.5)

本文件规定吸气阻力≤600 Pa，呼气阻力≤1000 Pa。

EN 13794:2002规定吸气、呼气阻力之和≤1600 Pa，单个阻力

≤1000 Pa。

依据：吸气阻力越小越好，我国的产品能达到该指标。

4.视野(5.6)

本文件增加了视野的要求。

依据：视野的大小决定了观察到的角度，有必要作规定。

5.视窗的透光率(5.7)

本文件增加了视窗的透光率要求。

依据：视窗的透光率决定了视觉的清晰度，有必要作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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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呼吸系统气密性(5.9)

本文件规定呼吸系统气密性（1 min内压力下降值）≤100 Pa，

EN 13794:2002规定≤30 Pa。

依据：我国生产企业的检验装置普遍采用U型水压计，而U型

水压计读不出30 Pa的压力值，只能读出98 Pa的压力值。

7.多余气体排放阀的开启压力及逆向气密性(5.12)

本文件增加了多余气体排放阀的开启压力及逆向气密性要求。

依据：贮气袋内压力过大，会造成憋气。因此，需要排放阀把

多余气体排出贮气袋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和依据

无。

六、强制性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

建议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为6个月。

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现行的行业标准是XF 411—2003，本文

件制定的内容不涉及原材料和产品生产设备、生产工艺的改造更新

投入，对检测设备的更新有限，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。因此，

本文件实施所需技术条件是成熟的，建议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发布和

实施，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建议为6个月。

七、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

本标准的实施监督部门为市场监管部门和消防部门。对于产品

生产、销售、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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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

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查处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八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

建议对外通报。

为了促进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产品的进出口贸易，建议对本

文件制定情况进行对外通报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本文件实施后，现行的行业标准 XF 411—2003《化学氧消防

自救呼吸器》建议废止。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在本文件起草过程中，标准编制组未识别到涉及本文件的专利

内容。

十一、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产品、过程或服务的目录

本文件所涉及的产品为“化学氧消防自救呼吸器”产品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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